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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罗湖区房屋（屋面/楼面/楼层/楼板）承重检测鉴定哪些单位办理

随着太阳能光伏设备的日趋成熟，许多工业厂房利用闲置的屋面安装大型光伏设备，在新增光伏设备前
，不得不考虑厂房屋面楼板承重力是否满足新增设备要求，根据现行的建筑结构荷载规范要求，对不能
准确确定屋面楼板承重力是否满足结合现场实际情况，需对厂房楼板进行承重检测，确定厂房楼板的准
确数值，确定是否满足要求，对不满足要求根据房屋承重检测报告进行相关处理。

工业厂房屋面光伏设备的承重一般经过“楼板→次梁→主梁→柱→地面”，对厂房进行检测鉴定内容主
要针对厂房的承重结构系统、结构布置和支撑系统、围护结构系统三个组合项目进行楼板承重检测。

楼板承重检测案例分享：东莞市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使用要求需对屋面楼板局部新增光伏发电系统
，为能够更好的了解并掌握该建筑的使用状态，结构现状和危险等级等情况，对该建筑进行屋面楼板承
重检测，经房屋安全鉴定员现场勘察，该建筑面积约882㎡，建筑层数为8层，其结构类型为框架结构。

根据现场勘察该建筑上不承重结构未发现构造连接性破损，主体结构钢筋混凝土梁、板等主体承重构件
及连接点保持完好，未发现有开了、露筋，锈蚀等现象，围护系统未积水现象，女儿墙完好，房屋安全
鉴定员通过现场勘察，材料数据分析，计算机建模计算等进行评级，确定该屋面楼板结构安全性满足结
构安全使用要求，可在屋面新增光伏发电系统。

民用建筑鉴定标准

7.2  地基基础

第7.2.1条  地基基础的正常使用性，可根据其上部承重结构或围护系统的工作状态进行评估。若安全



性鉴定中已开挖基础(或桩)或鉴定人员认为有必要开挖时，也可按开挖检查结果评定单个基础(或单桩、
基桩)及每种基础(或桩)的使用性等级。

第7.2.2条  地基基础的使用性等级，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1当上部承重结构和围护系统的使用性检查未发现问题，或所发现问题与地基基础无关时，可根据实际情
况定为As级或Bs级。

2当上部承重结构或围护系统所发现的问题与地基基础有关时，可根据上部承重结构和围护系统所评的等
级，取其中较低作为地基基础使用性等级。3当一种基础(或桩)按开挖检查结果所评的等级为Cs级时，应
将地基基础使用性的等级定为Cs级。

7.3  上部承重结构

第7.3.1条  上部承重结构(子单元)的正常使用性鉴定，应根据其所含各种构件的使用性等级和结构的
侧向位移等级进行评定。当建筑物的使用要求对振动有限制时，还应评估振动(颤动)的影响。

第7.3.2条  当评定一种构件的使用性等级时，应根据其每一受检构件的评定结果，按下列规定进行评
级。

1对主要构件，应按表7.3.2-1的规定评级。2对一般构件，应按表7.3.2-2的规定评级。

每种主要构件使用性等级的评定表7.3.2-1等级多层及高层房屋单层房屋As在该种构件中，不含cs级，可含
bs级，但一个子单元含有bs级的楼层数不多于(√m/m)%，且每一个楼层含量不多于35%在该种构件中不
含cs级，可含bs级，但一个子单元的含量不多于40%Bs在该种构件中，可含cs级，但一个子单元含有cs级
的楼层数不多于(√m/m)%，且一个楼层含量不多于25%在该种构件中，可含cs级，但一个子单元的含量
不多于30%Cs在该种构件中，cs级含量或含有cs级的楼层数多于Bs级的规定数在该种构件中，cs级含量多
于Bs级的规定数注：    表中m为建筑物鉴定单元的楼层数。每种一般构件使用性等级的评定表7.3.2-
2等级多层及高层房屋单层房屋As在该种构件中，不含cs级，可含bs级，但一个子单元含有bs级的楼层数
不多于(√m/m)%，且每一个楼层含量不多于40%在该种构件中不含cs级，可含bs级，但一个子单元的含
量不多于45%Bs在该种构件中，可含cs级，但一个子单元含有cs级的楼层数不多于(√m/m)%，且一个楼
层含量不多于30%在该种构件中，可含cs级，但一个子单元的含量不多于35%Cs在该种构件中，cs级含量
或含有cs级的楼层数多于Bs级的规定数在该种构件中，cs级含量多于Bs级的规定数注：   
1表中m为建筑物鉴定单元的楼层数。    2当计算的含有低构件的楼层数为非整数时，可多取一层，
但该层中允许出现的低构件数，应按相应的比例进行折减(即以该非整数的小数部分作为折减系数)。
   第7.3.3条  当上部承重结构的正常使用性需考虑侧向(水平)位移的影响时，可采用检测或计算
分析的方法进行鉴定，但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评级：     1对检测取得的主要是由风荷载(可含有其他
作用，但不含地震作用)引起的侧向位移值，应按表7.3.3的规定评定每一测点的等级，并按下列原则分别
确定结构顶点和层间的位移等级；

1)对结构顶点，按各测点中占多数的等级确定；

2)对层间，按各测点中低的等级确定。根据以上两项评定结果，取其中较低等级作为上部承重结构侧向
位移使用性等级。2当检测有困难时，允许在现场取得与结构有关参数的基础上，采用计算分析方法进行
鉴定。若计算的侧向位移不超出表7.3.3中Bs级界限，可根据该上部承重结构的完好程度评为As级或Bs级
。若计算的侧向位移值已超出表7.3.3中Bs级的界限，应定为Cs级。

结构侧向(水平)位移等级的评定表7.3.3



检查项目结构类型位移限值As级Bs级Cs级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钢结构的侧向位移多层框架层间≤Hi/600≤H
i/450＞Hi/450结构顶点≤H/750≤H/550＞H/550高层框架层间≤Hi/650≤Hi/500＞Hi/500结构顶点≤H/850
≤H/650＞H/650框架/剪力墙框架/筒体层间≤Hi/900≤Hi/750＞Hi/750结构顶点≤H/1000≤H/800＞H/800
筒中筒层间≤Hi/950≤Hi/800＞Hi/800结构顶点≤H/1100≤H/900＞H/900剪力墙层间≤Hi/1050≤Hi/900＞
Hi/900结构顶点≤H/1200≤H/1000＞H/1000砌体结构侧向位移多层房屋(柱承重)层间≤Hi/650≤Hi/500＞
Hi/450结构顶点≤H/750≤H/550＞H/550多层房屋(柱承重)层间≤Hi/600≤Hi/450＞Hi/400结构顶点≤H/70
0≤H/500＞H/500注：    1表中限值系对一般装修标准而言，若为装修应事先协商确定。   
2表中H为结构顶点高度；Hi为第i层的层间高度。   
3木结构建筑的侧向位移对建筑功能的影响问题，可根据当地使用经验进行评定。

   第7.3.4条  上部承重结构的使用性等级，应根据本节第7.3.2条至7.3.3条的评定结果，按下列原则
确定：    1一般情况下，应按各种主要构件及结构侧移所评等级，取其中低作为上部承重结构的使
用性等级。    2若上部承重结构按上款评为As级级或Bs级级，而一般构件所评等级为Cs级级时，尚
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调整：    1)当仅发现一种一般构件为Cs级级，且其影响仅限于自身时，可不作调
整。若其影响波及非结构构件、装修或围护系统的使用功能时，则可根据影响范围的大小，将上部承重
结构所评等级调整为Bs级级或Cs级级。   
2)当发现多于一种一般构件为Cs级级时，可将上部承重结构所评等级调整为Cs级级。

   第7.3.5条  当需评定振动对某种构件或整个结构正常使用性的影响时，可根据专门标准的规定
，对该种构件或整个结构进行检测和必要的验算，若其结果不，应按下列原则对本章第7.3.2条及第7.3.4
条所评的等级进行修正：   
1当振动仅涉及一种构件时，可仅将该种构件所评等级降为Cs级级。    2当振动的影响涉及整个结构
或多于一种构件时，应将上部承重结构以及所涉及的各种构件均降为Cs级级。

第7.3.6条  当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可不按本章第7.3.5条的规定，而直接将该上部承重结构定为Cs级
级。1在楼层中，其楼面振动(或颤动)已使室内精密仪器不能正常工作，或已明显引起人体不适感。2在
高层建筑的顶部几层，其风振效应已使用户感到不安。3振动引起的非结构构件开裂或其它损坏，已可通
过目测判定。

7.4  围护系统

第7.4.1条  围护系统(子单元)的正常使用性鉴定评级，应根据该系统的使用功能等级及其承重部分的
使用性等级进行评定。

第7.4.2条  当评定围护系统使用功能时，应按表7.4.2规定的检查项目及其评定标准逐项评级，并按下
列原则确定围护系统的使用功能等级：1一般情况下，可取其中低等级作为围护系统的使用功能等级。2
当鉴定的房屋对表中各检查项目的要求有主次之分时，也可取主要项目中的低等级作为围护系统使用功
能等级。3当按上款主要项目所评的等级为As级或Bs级，但有多于一个次要项目为Cs级时，应将所评等级
降为Cs级。

第7.4.3条  当评定围护系统承重部分的使用性时，应按本章第7.3.2条的标准评定其每种构件的等级，
并取其中低等级，作为该系统承重部分使用性等级。

第7.4.4条  围护系统的使用性等级，应根据其使用功能和承重部分使用性的评定结果，按较低的等级
确定。

第7.4.5条  对围护系统使用功能有特殊要求的建筑物，除应按本标准鉴定评级外，尚应按现行专门标
准进行评定。若评定结果，可维持按本标准所评等级不变；若不，应将按本标准所评的等级降为Cs级。



围护系统使用功能等级的评定表7.4.2检查项目As级Bs级Cs级屋面防水防水构造及排水设施完好，无老化
、渗漏及排水不畅的迹象构造设施基本完好，或略有老化迹象，但尚不渗漏或积水构造设施不当或已损
坏，或有渗漏，或积水吊顶(天棚)构造合理，外观完好，建筑功能符合设计要求构造稍有缺陷，或有轻
微变形或裂纹，或建筑功能略低于设计要求构造不当或已损坏或建筑功能不符合设计要求，或出现有碍
外观的下垂非承重内墙(和隔墙)构造合理，与主体结构有可靠联系，无可见位移，面层完好，建筑功能
符合设计要求略低于As级要求，但尚不显着影响其使用功能已开裂、变形，或已破损，或使用功能不符
合设计要求外墙(自承重墙或填充墙)墙体及其面层外观完好，墙脚无潮湿迹象，墙厚符合节能要求略低
于As级要求，但尚不显着影响其使用功能不符合As级要求且已显着影响其使用功能门窗外观完好，密封
性符合设计要求，无剪切变形迹象，开闭或推动自如略低于As级要求，但尚不显着影响其使用功能门窗
构件或其连接已损坏，或密封性差，或有剪切变形，已显着影响使用功能地下防水完好，且防水功能符
合设计要求基本完好，局部可能有潮湿迹象，但尚不渗漏有不同程度损坏或有渗漏其它防护设施完好，
且防护功能符合设计要求有轻微缺陷，但尚不显着影响其防护功能有损坏，或防护功能不符合设计要求
注：其它防护设施系指隔热、保温、防尘、隔声、防湿、防腐、防灾等各种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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